
华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光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华源证券作为光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持续督导，

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

号 
类别 风险事项 

挂牌公司是否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1 其他 公司挂牌进展 否 

2 其他 停牌风险 否 

3 信息披露 未披露定期报告 否 

4 生产经营 业务及经营风险 否 

5 公司治理 三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或形成有效决议 否 

6 其他 主办券商无法保证公司信息披露情况 否 

 

（二） 风险事项情况 

1、根据光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光一科技”、“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17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涉及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司诉深交所的案件已由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公司诉中兴华会计师的案件已由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受理。经多方协调和沟通，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主办券商暂未获取到上述两项重

要案件的权威、准确进展证明文件。光一科技表示前述案件暂无明确进展，无法

发布相关的进展公告。 

2、公司 2023 年度以及 2024 年度披露过公司被申请重整的相关公告。依据

《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股票转让办法》第三十三条：“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公

司应当申请其股票暂停转让：（一）被法院受理破产重整或和解；…”。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主办券商暂未掌握相关方是否继续推进重整的直接证

据。如果后续公司启动恢复挂牌程序时，相关方继续推进重整申请，可能导致公



司存在股票较长时间的暂停转让的风险。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光一科技未按期披露 2023 年、2024 年以及 2025 年

年度报告,亦未披露 2023 年、2024 年以及 2025 年半年度报告。 

4、2023 年 12 月，公司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股权拍卖的进展公告》。据

主办券商了解，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交易的股权变更和款项支付等交割程序尚

未完成。据裁判文书网、企查查等平台信息显示，公司存在多条涉诉记录。《2022

年年度报告》显示公司存在大额的银行借款以及资产抵押情况。综合考虑前述，

公司可能存在重大的业务及经营风险。 

5、《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大会分为年度股东大会和临时股东大会。年度

股东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应当于上一会计年度结束后的六个月内举行。”“监事会

每六个月至少召开一次会议。”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能履行召开 2023 年、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公司监事会也未履行每六个月至少召开一次会议的规定

义务。另外，《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由 7名董事组成，其中 3名为独立董事，

设董事长 1 人，副董事长 1 人。”公司前董事长戴晓东先生、前董事任昌兆先生

2023 年 6 月离职后，公司未举行换届选举，现任董事会人数一直为 5 人，长期

低于《公司章程》规定。 

6、自公司从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以来，主办券商一直督促公司依据相关规

则，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由于主办券商获知公司信息的渠道有限，主办券商

无法确知上述事项的进展以及公司是否还存在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主办券商

无法保证公司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主办券商将继续积极保持与公司相关人员的沟通，及时确认获知的重大信

息，并督导公司向公众投资者披露。 

 

二、 对公司的影响 

相关风险事项涉及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导致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形。 

根据有关规定，若公司未及时披露定期报告，存在被监管部门处罚的风险,

也可能已触发股票分类转让方式的调整情形。公司不存在被终止挂牌的情形。 

 

三、 主办券商提示 



1、根据《关于退市公司进入退市板块挂牌转让的实施办法》第三十三条规

定，主办券商在办理退市公司股票挂牌过程中，如退市公司对交易所退市决定提

起复核等法律救济的，主办券商应暂停其股票进入退市板块登记及挂牌工作，并

根据复核等法律救济的结果决定是否恢复其股票的登记及挂牌工作。 

主办券商目前没有获取到直接证据表明导致光一科技暂停挂牌的情形已消

除，也未获取到光一科技要求或授权主办券商重启挂牌程序的通知。主办券商暂

时无法确认是否或何时启动公司在两网及退市公司板块的挂牌程序。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主办券商暂未掌握相关方是否继续推进重整的直接

证据。如果后续相关方继续推进公司重整，可能导致公司存在股票较长时间的暂

停转让的风险。 

3、公司多次未披露定期报告，公司股票存在被降低交易频次至每周转让一

次的风险。 

4、公司的重要子公司湖北索瑞电气有限公司对外拍卖出售、公司涉及多起

诉讼以及大额借款，公司业务及经营存在较大的风险，持续经营能力存在较大的

风险。 

5、公司董事人数不足、监事会未召开定期会议、未召开年度股东大会等，

公司的治理存在一定的瑕疵。 

6、主办券商积极推动公司定期报告等的编制及信息披露工作，已履行对公

司的持续督导义务，并提醒公司应在规定时间内做好定期报告等的编制和披露工

作。公司未按规定披露相关的定期报告。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鉴于公司存在上述风险事项，主办券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 备查文件目录 

无 

 

华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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